
青政办秘〔2022〕77 号

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青阳县城区
初中招生区域调整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，驻青各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青阳县城区初中招生区域调整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2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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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城区初中招生区域调整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

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相关要求，综合考虑城区初中布点现

状、招生能力和城区居住人口分布以及县第六中学建成等因素，

按照“结合实际、就近入学、着眼未来、保持稳定”的原则，

于 2022 年秋季学期对全县城区初中招生区域进行调整，同时实

行过渡期招生调控办法。现将调整方案明确如下：

一、调整后的县城区初中招生区域

1.第三中学：青通河以西城区，蓉城镇杨冲村、清泉岭村、

光华村、城西村、牌楼村、五溪村、云山村、百花村（青通河

以西区域）。

2.第四中学：青通河以东—陵阳路以南—九子大道以南，蓉

城镇五星村、双溪村、光明村、青山村、新中村、百花村（青

通河以东区域）。

3.第六中学：青通河以东—陵阳路以北—九子大道以北，蓉

城镇蓉东村、合心村、建兴村、和平村、分姚村、千亩圩农场，

新河镇。

二、实行过渡期招生调控办法

为有效化解城区初中大校额、大班额问题及满足毗邻乡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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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毕业生的入学需求，采取以下过渡期调控办法：

1.在城区小学招生区域调整前，双溪村、光明村暂时确定为

双向选择区，可选择第六中学或第四中学就读。

2.在七布泉路桥未通前，河滨花园、熙园、龙山花园小区及

周边为双向选择区，可选择第六中学或第三中学就读；桥通后，

划入第六中学片区。

3.新河镇已在城区就读的六年级学生，按现在就读学校就近

安排入学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本方案未尽事宜，由青阳县教体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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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察委，

县法院、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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